
北海艺术设计学院
北艺教务〔2022〕43号

关于做好2023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为提高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效率，保证毕业设计（论文）质量，根据《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毕业设计（论文）管理办法》（北艺教发〔2021〕30号）文件要求，现就做好2023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工作通知如下：
一、基本要求
各二级学院要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和学校已有相关制度文件，尽快制定并完善本学院2023届本科毕业生毕业设计（论文）工作具体方案；做好毕业设计（论文）的题目征集与审核、学生自主选题审核、指导教师确定（为了保证论文质量可以探索“行业专家+校内教师”双导师制）、论文开题、教师指导、中期检查、设计（论文）初评与修改、查重、答辩、存档等全流程管理，细化相关工作流程、标准和要求，确保顺利完成各项相关工作。
北京专业考察与实践教学基地要配合各二级学院做好2023届毕业生的毕业设计（论文）创作开题、中期检查、答辩和成绩评定等工作。毕业设计（论文）答辩结束后，由二级学院综合办负责录入成绩系统，并打印纸质成绩表一式二份，一份提交学校教务处，一份交二级学院存档。
二、各专业毕业设计（论文）形式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各专业学生的毕业设计（论文）具体形式如下：
	序号
	专业名称
	毕业设计（论文）
形式
	备注

	1
	动画
	毕业设计+设计报告
	动画专业毕业设计应以动画短片、漫画插画类作品为主。

	2
	数字媒体艺术
	毕业设计+设计报告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毕业设计应以数字特效短片、交互类作品为主。

	3
	环境设计
	毕业设计+设计报告
	

	4
	土木工程
	毕业设计+设计报告
	

	5
	建筑学
	毕业设计+设计报告
	

	6
	视觉传达
	毕业设计+设计报告
	

	7
	服装与服饰设计
	毕业设计+设计报告
	

	8
	服装设计与工程
	毕业设计+设计报告
	

	9
	产品设计
	毕业设计+设计报告
	

	10
	艺术教育
	毕业论文
	

	11
	学前教育
	毕业论文
	

	12
	舞蹈表演
	毕业展演+毕业展演文案综述
	

	13
	绘画
	毕业创作+毕业论文（与创作相关）
	

	14
	摄影
	毕业创作+毕业论文（与创作相关）
	

	15
	雕塑
	毕业创作+毕业论文（与创作相关）
	

	16
	播音与主持艺术
	毕业设计+设计报告
	

	17
	哲学
	毕业论文
	

	18
	汉语言文学
	毕业论文
	


毕业论文、设计报告写作的具体要求详见附件1《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毕业设计（论文）管理办法》中的《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毕业设计（论文）撰写规范要求》。毕业论文总字数不低于6000字，设计报告总字数不低于5000字。
毕业论文（设计、创作）和相关设计报告的具体内容，请各二级学院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相关内容进行细化；毕业创作作品的具体规格要求由各二级学院根据本专业特点进行规定。
三、日程安排
（一）2022年7月1日前，各相关二级学院要成立2023届毕业生毕业设计（论文）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学校整体工作安排，制定具体工作方案，明确重要工作时间节点。各重要工作的时间节点一般不得晚于学校统一规定的时间。本阶段要按照1：8选定指导教师名单，初步完成指导教师、行业专家的资质审核工作。
（二）2022年9月5日各二级学院初步分派指导毕业设计（论文）任务，征集毕业设计（论文）选题，开展选题的审核论证工作。
（三）2022年9月8日前，各二级学院组织做好学生动员，明确告知学生毕业设计（论文）的意义、质量要求和评分标准，解答学生的疑问。
（四）2022年9月10日前，各二级学院初步完成毕业生选题和指导教师选派工作，要求一人一题。学校鼓励学生根据毕业实习和专业考察经历，自主拟定毕业设计（论文）题目。9月10日前，各二级学院提交审核后的2023届毕业生毕业设计（论文）选题和相应指导教师一览表到教务处实践教学科（行政楼317办公室袁蓓老师）。
（五）2022年9月15日前，指导教师向学生传达毕业设计（论文）撰写规范要求，下达任务书，并指导学生撰写开题报告。
（六）2022年9月30日前，各二级学院组织学生完成毕业设计（论文）的开题工作。
（七）2022年10月1日至2023年4月25日，学生完成毕业设计（论文）的初稿，指导教师提出修改意见。指导教师要认真履行指导职责，及时了解、检查学生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进展情况并做好记录。
（八）2023年2月6日－4月1日，指导教师对学生撰写毕业设计（论文）的进展情况进行填写中期考核表。
（九）2023年4月2日－4月15日，学生根据指导教师意见修改完善毕业设计（论文），由各二级学院进行规范和格式审查。规范审查通过后，学生根据情况进行修改并再次提交给二级学院进行首次查重。
（十）2023年4月23日前，学生将通过重复率检测的定稿交指导教师审阅。指导教师需认真审阅，写出评语和评分（评语应不少于200字），确定是否同意该同学参加毕业设计（论文）答辩。指导教师审阅通过后，由主审教师进行交叉评审并填写主审教师评阅表，确定是否同意该同学参加答辩。学生修改完成毕业设计（论文）。
（十一）2023年4月25日前，二级学院整理好通过评审拟参加答辩的学生毕业设计（论文）电子版，学校将通过“维普论文检测系统”对学生论文进行二次检测查重，同时抽取部分论文（设计作品）送校外专家审核。查重或外审不合格的毕业设计（论文），推迟答辩。
[bookmark: _GoBack]（十二）2023年5月7日前，各二级学院成立各专业的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制定答辩工作日程。各二级学院要对参与答辩的教师资质要进行严格审核，合理安排答辩工作。
（十三）2023年5月7日－6月10日，各二级学院组织完成毕业设计（论文）现场答辩工作，特殊情况由二级学院会同北海校区、校外专家联合进行网络答辩。
（十四）2023年6月15日前，各二级学院基地组织完成推迟答辩学生的毕业设计（论文）答辩工作，完成答辩成绩汇总、校级优秀毕业设计（论文）的二次答辩工作。
（十五）毕业设计作品的展示，由各二级学院根据本专业实际情况自行安排。
（十六）2023年6月25日前，各二级学院完成优秀毕业设计（论文）和优秀指导教师的推荐工作。
以上为学校的整体日程安排，各二级学院可在保证按时完成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前提下，与北京专业考察与实践教学基地协商，确定本学院工作日程。
未尽事宜，请与教务处联系。联系人：谭维健、周蕾；联系电话：0779-6660600。
四、及时报送材料
（一）各二级学院应通过学生本人、指导教师、班主任、学生干部等，主动收集毕业设计（论文）相关材料及图片等，做好材料归档工作。
（二）报送教务处材料：本科毕业设计（论文）信息汇总表、学院2023届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总结。2023年6月25日前报送教务处邮箱beiyijwc@126.com，标题及文件名为“××学院2023届毕业设计（论文）材料”。
（三）各相关二级学院应按要求及时整理毕业设计（论文）档案，保证归档材料的完整性、规范性。所有报送教务处的材料各相关二级学院均需存档。
（四）学校将组织有关专家对答辩通过的毕业设计（论文）质量进行抽查，一旦发现“问题毕业设计（论文）”将会启动责任倒查机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附件：1.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毕业设计（论文）管理办法
2.北海艺术设计学院2023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相关工作日程安排



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教务处
2022年6月28日

